农村低保惠民政策

一、哪些人可以申请低保？

民政部《最低生活保障审核审批办法（试行）》规定，持有当地常住户口的居民，凡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当地农村低保标准，且家庭财产状况符合当地人民政府规定条件的，均可以申请低保。农村低保标准按照《桂林市人民政府关于提高桂林市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通知》（市政规〔2019〕9号）文件要求“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统一调整为每人每年4500元。”
二、现行低保救助标准。

Ａ类每月265元/人；Ｂ类每月220元/人；Ｃ类每月190元/人。

三、低保制度兜底保障政策。

一是因残致困保障一批。把符合条件的成年无业重度残疾人和三、四级精神智力残疾人按单人户纳入低保范围。

二是因病返贫对象保障一批。对因家庭成员患重特大疾病导致住院医药费用刚性支出较大，收不抵支或扣减因病的刚性支出后月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当地城乡低保标准的，按规定纳入低保范围。

三是生产能力不足致贫或返贫对象纳入一批。对于因失地少地、生产条件有限、自身发展能力不足而致贫或返贫的建档立卡贫困对象，按规定纳入低保范围。

四是易地搬迁后续帮扶一批。对于易地搬迁后的建档立卡贫困对象暂时无就业或产业支撑导致生活困难的，可以在迁入地申请6—12个月的低保救助。

五是“低保救助渐退”稳定一批。对于通过发展产业、实现就业等方式实现家庭收入超过农村低保标准的保障对象，在12个月的过渡保障期内可以继续给予享受农村低保和扶贫开发的相关政策，“脱贫不脱保”。

